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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0 年度第 1 次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參、主席：黃召集人偉哲                                 紀錄：林佩怡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如附件）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紀錄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一) 列管單位：教育局 

1、 編號（原始編號）：第 1 案（1090615-1） 

2、 列管事項：臺南市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上，登錄資料是否與其核

準之文件相符且符合法律規定針對，以維護台南市學

生於課後參加補習班之受教權。(第 5屆兒少代表) 

李委員奕賢建議：補習班違法超收問題仍然存在，應把過往稽查

結果公開放置在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有助於

學生挑選補習班，也希冀市府能推動短期補習

班自治條例之修法，將招生人數上限修改掉，

建議可以參酌其他 5 都作法。 

教育局回應：今年因為疫情關係，聯合稽查停擺，復課後，也針

對補習班的防疫措施是否符合規定，預計在年底，

仍會針對之前稽查過、尚未稽查或高中升大學重點

式補習班，持續進行查核，如委員有違規補習班名

單，也請會後提供給本局。另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

是由中央教育部統籌，針對違規已改善之補習班，

資料雖然會下架，但後台仍有紀錄可供各縣市教育

局查詢，違規單位仍可以掌握，至是否持續將資訊

公開放置在網頁，本局會反應至教育部。另修改招

收人數這部分，我們會再參考其他 5都作法，再進

行研議。 

3、 決議：臺南市補習班林立，學員超收情形仍然存在，影響兒少權

益甚大，教育局應持續進行稽查，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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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管單位：社會局 

1、 編號（原始編號）：第 2 案（1090615-3） 

2、 列管事項：有關本市兒少安置資源匱乏影響第一線社工服務效能

及家庭重整，請正視此問題並開創足夠的替代性資

源。（提案單位：陳委員惠鏡) 

3、 決議：請社會局持續積極佈建安置資源，同意解除列管。 

(三) 列管單位：經濟發展局 

1、 編號（原始編號）：第 3 案（1091214-1） 

2、 列管事項：上次會議提請經濟發展局於此次工作報告中提出學區

附近自助選物機擺放成人用品稽查之成果，但此次並

未見到相關回應。(提案單位:黃委員可晴) 

3、 決議：同意解除列管。 

(四) 列管單位：教育局 

1、 編號（原始編號）：第 4 案（1091214-2） 

2、 列管事項：針對臺南市各國中小校規資訊公開問題，及法定教育

議題課程，將檢核表放置課表網站中，且落實抽查。

(提案單位: 林委員詩瓊暨兒少代表卓柏勳、沈琬

紜、蔡易瑾) 

蔡委員易瑾建議：將校規放置在學校官網首頁最顯眼處，有助學

生查詢。 

教育局回應：學校每個處室都有自己的相關行政規則，也會對應

其行政組織，可循此脈絡來查詢。仍會行文至學

校，針對校規或其他供同學參閱文件之查詢路徑，

更多元予學生說明，以利查詢。 

3、 決議：同意解除列管。 

二、 委員參酌各單位工作報告及提問 

梁委員朝勛：針對教育局工作報告提及虐童零容忍的體罰問卷行之有

年，欲了解體罰問卷的結果如何及精神暴力、不當言論對

兒少的影響，可否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教育局回應：依照輔導管教辦法，除身體施以強制力或是口頭言語公然

侮辱皆構成違法處罰，也樂於於下次會議針對違法處罰或

不當管教及學生正向心理支持之議題，完整跟委員報告。 

主席：列入下次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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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案報告 

一、 報告單位 

社會局：兒少安置資源盤點及管理(略)。 

捌、討論提案 

提案 1 

提案委員(單位)：梁委員朝勛、許委員育銓、蔡委員易瑾、陳苡禎兒少代表、

黃可晴兒少代表、黃郁淨兒少代表、魏翊安兒少代表、胡源馨兒少代表 

案由 
針對本市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學生因心理健康相關因素之病假，訂

定學校准假準則，提請討論。 

說明 

兒少因故導致身心健康受影響，具潛在或類似心理疾病前期症狀但

未達醫學上認定之病症者，建請予以自主時間調適個人身心或尋求諮商

資源協助，依兒少意願及校內輔導室評估後准假，以符合 CRC 第 6 條兒

童生存與發展權之精神。 

近期學生因心理疾病影響其就學、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情況層出

不窮，甚有遺憾之情事而躍上新聞版面，引發社會及相關團體之關注與

討論，2019 年兒童福利聯盟的《兒童福祉調查報告》指出，我國有五

成學童認為學校課業壓力大，高壓的學習環境嚴重影響兒少休憩與發展

的權利。而據董氏基金會《2018 台灣六都國高中職學生對於校園心理

健康資源的應用及憂鬱情緒現況調查》顯示 68.1%受訪者能區辨憂鬱情

緒與憂鬱症。另親子天下於《2021 社群世代兒少心理安全感萬人大調

查》記者會中指出面對負面情緒，89％的孩子知道怎麼做能讓自己感覺

好一些，遇到困難或沮喪，79％的人也知道可以找誰訴苦、聊心事。美

國曾提案將心理健康因素列入學生可請假之緣由，讓學生可依其需求向

學校請「心理健康假」（mental health days），自病假中獨立出一特別

假別，使校內輔導資源「提早」偵測兒少的焦慮指數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此舉凸顯目前青少年面臨的環境壓力。 

現行規範除曠課及事假外之假別不列入出缺評量紀錄，雖能以病假

申請但須提出相關證明，對於輕微或已具心理疾病前期症狀之學生實屬

困難，另請事假則會影響成績評量或畢業資格。此外，目前學生請假須

經導師及學務處同意，但大多數師長不具心理輔導或社會工作專業難以

察覺或認同學生因心理影響身心健康為由而拒絕准假。現有校園輔導機

制雖趨於多元及完善，仍有不願進入輔導室尋求協助或短暫、輕微症狀

未達須立案輔導之學生，仍應予以適當協助及自主調適空間，因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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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學生自身需求與輔導室須掌握學生狀況及最低限度之介入，提案朝

向學生因心理健康因素之病假經輔導室老師同意即予以准假之方向設

計。依據精神病學研究，心理健康問題好發於青春期，需要有更多積極

措施加以預防。 

參考資料：《高級中等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臺南市國

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建議 

一、 建請教育局關注兒少心理健康議題，規劃並研議心理健康相關因素

之病假之准假準則，如：應由各校輔導室主責准假後，學生事務處

登錄等。可於必要時，邀集兒少代表共同討論。 

二、 雖中央尚未訂定全國性規範，臺南市可在現行規範下率先全國施

行，推動兒少心理健康政策及促進大眾心理衛生相關認知。 

三、 建請衛教相關局處盤點並改善現有學生心理輔導相關配套措施，如

市內各校諮商室設置與否及使用情形、社區心理諮詢管道是否規畫

設置兒少優先名額、是否規劃加辦講座或以文宣等多元形式強化宣

導等。 

研 處

意見 

教育局： 

一、 本府教育局針對學生心理健康作為： 

(一) 事前預防：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策進作為： 

1. 辦理親師生研習： 110年度辦理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家長

成長團體研習、教師及家長生命教育成長團體讀書會等研習

74場次，今年更與杏璞基金會合作試辦社會情緒研習。 

2. 發送暖心小卡及問卷：於自傷好發時節亦繪製暖心小語圖卡

檔案提供學校使用，並將「心理健康」列入校園生活問卷調

查，擬定教育配套措施。 

3. 自殺防治：督導各校依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

工作計畫」落實辦理，增進自殺防治預防成效。 

(二) 事件處理：建立學生自殺/自傷處理機制： 

1. 進行通報：學校知悉後於24小時內進行校安通報，必要時通

報衛生局或社會局、醫療院所等單位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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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追蹤輔導：請學校啟動三級輔導，評估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該中心人員服務對象涵蓋正式學籍學生及二歲以上就讀

幼兒園之幼兒，提供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等內容。 

3. 個案管理：由教育局召開專案會議，就自傷個案較多或較需

關懷學校，邀集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衛生局、社會局等單位

討論。 

(三) 各校諮商室設置及使用情形 

       本市於 109 年充實諮商室設備，補助國中小改善諮商室設備

經費，熱區(東、永康、安南區)及偏鄉資源弱勢地區學校。 

二、 學生心理健康請假規定： 

(一) 目前學生請假事宜係由各校本權責核定，學生倘有需求，可由

監護人依各校請假規定辦理請假事宜，另如需專業輔導諮商資

源，亦可由監護人向學校提出申請輔導資源挹注或尋求網絡資

源協助，以周全學生之照顧。 

(二) 又，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學習期

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未

達三分之二，才有發給修業證明書之規定，併予說明。 

三、 本府教育局為增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指導學生情緒調節的專業知能

及素養，強化教師輔導與管教的效能，目前已執行之心理情緒健康

研習說明如下： 

(一) 第一階段：校長研習(業於110年4月15、16日辦理完畢)。 

(二) 第二階段：教師研習(業於110年8月9、10日於東區復興國小試

辦完畢，110年11月24、25日辦理全市研習)。 

(三) 第三階段：校長、主任體驗型研習(110年12月9、10日於南大

附中辦理)。 

(四) 未來規劃：未來將爭取教育部健康促進相關經費，優先規劃正

向心理健康促進議題列入推動項目。 

決議 

一、 請教育局落實通報跟追蹤管理機制，並就兒少委員及兒少代表所

提，關心兒少在校心理健康之因素，應有通報或輔導轉介機制及因

應，另行文至學校，請輔導室老師跟導師發現有類似個案時，應即

早關心介入並輔導。 

二、 請衛生局依建議三(社區心理諮詢管道)列入下次工作報告。 



臺南市政府 110 年度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 

 6 

提案 2 

提案委員(單位)：蔡委員易瑾、鄭委員天立、沈琬紜兒少代表及黃可晴兒少代

表 

案由 
謹提將登月計畫持續推行，並擴大實施至臺南市管轄之高中（職）、國

中（小）校園，同時增加有助翻轉大眾對於月經污名之性別平權措施。 

說明 

一、 臺南市政府於110年8月與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康那香企業共

同推行之「登月計畫」，有助於減輕女性生理期額外財務負擔、宣

導終結月經貧窮，及破除月經污名。希望市府可比照臺北市政府編

列固定預算長期並擴大實施。 

二、 對於偏鄉學校與弱勢族群女性提供免費生理用品與辦理衛生講座

之計畫僅推行三個月，但為落實性別平等及倡導消弭月經貧窮等議

題，應擴大實施對象與相關措施至市轄之高中（職）、國中（小）

學校，並結合性平教育方可更落實成效。 

三、 本提案內容，主要呼應並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24條之一與《兒

童權利公約》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60點。茲說明如下： 

(一) 《兒童權利公約》第24條之一，指出：「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所

有兒童享有健康照護服務之權利不遭受剝奪。」 

(二) 《兒童權利公約》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60點，指出「對於獲取

有關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與權利的商品、資訊和諮詢，不應設置

任何障礙…應特別克服少女等，在獲取這類服務時感受污辱和

恐懼的障礙。」 

(三) 女性生理用品實屬有利維繫女性生殖健康之必要產品，對於女

孩在取得與使用產品時之感受實受到校園內性別平權之落實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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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 將本計畫持續推行並擴大至市轄之高中（職）、國中（小）實施，

除提供衛生棉與備用下裝外，另可提供如月亮杯、月亮褲等女性生

理用品於學校健康中心，除供多元選擇性外，兼具教育機會與知識

宣導。 

二、 現今平均發育時間提前，在五年級前就有月經，因此建議將「月經

教育」於國小中年級時納入宣導；另外於現行的性別教育中，學生

對於生理用品的種類認識有限，應擴大放入其他生理用品之介紹。 

三、 建議應不分性別向學生宣導有關性別差異、生理、月經等相關知

識，除充分瞭解自己，對於不同性別者亦應互相理解與尊重，消除

錯誤迷思、落實性別平權。 

研 處

意見 

教育局： 

一、 本市所屬各級學校衛生棉提供方式現為「緊急性需求協助」，依照

教育部「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基準」，衛生棉列入建議配置用品，

數量則由學校衡酌購置，因此若學生有臨時需求，皆可向學校免費

索取。另月亮杯應評估學生身體狀況及經血量選擇月亮杯合適的規

格；月亮褲非拋棄式生理用品，學生使用完畢後需要消毒及清洗，

以維持下次使用的品質，考量學生更換及清洗不易，故本局暫未規

劃設置月亮杯及月亮褲供學生使用。 

二、 本局為幫助偏鄉弱勢學校，於本(110)年9月啟動校園登月計畫，針

對偏鄉弱勢學生主動提供生理用品，計畫實施後深獲各偏鄉學校肯

定，本局正研議將計畫辦理期程延長至111年7月，預計每月讓692

名偏鄉女學生持續受惠。 

三、 本市各學校每年3月第4週為性別平等教育週，學校規劃校內性平教

育宣導活動，除強化校園師生性平與自我保護意識，提升學生性別

平權意識，鼓勵學生以正向友善的心態面對青春期的身體變化，消

弭對於女性生理期的刻板印象，本年度更一進步推廣性別平等教育

宣導活動至學生家長及學校志工，期能增加家長及志工多元性別觀

念並加強兒少保護觀念，一同營造友善性別平權的校園。 

性別平等辦公室： 

一、 本室今年與小紅帽協會合作試辦兩場次校園月經教育課程，針對國

小生與師生辦理課程。 

二、 課程內容包含認識生理構造、月經成因及特性、各式生理用品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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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經前不適與經前症候群的舒緩方式等，學習正向面對月

經、與月經相處之道。教師分享會則是邀請教師、職員及校護(對

象不僅限於生理女性、涵蓋多元性別)，共同討論課程內容、設計

理念及相關安排，相互交流教學實務經驗，推動月經教育的深化。

未來若需長期規劃並編列經費，考量學校之主管機關，建議由本府

教育局統籌辦理。  

決議 

請教育局調查各學校在健康中心或廁所提供備用生理用品情形，並於下

次專案報告裡針對偏鄉學生使用情形、意見想法及相關草案提出專案報

告。 

 

提案3 

提案委員(單位)：鄭委員天立、李委員奕賢、林詩瓊兒少代表、王盈熙兒少代

表、陳心平兒少代表 

案由 
有關校園周遭交通問題，增高危害風險，影響學生上放學時人身安全，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補習班招生人員上放學間於校園周遭進行招生活動時，易造成人行

道堵塞，導致學生出入不便，同時學校亦難以管制入校人士，提高

學生在校園內安全上風險。另在 COVID-19疫情升溫時之防疫措施

的落實上，補教宣傳人員難以進行實名制控管，增高傳染風險。 

二、 各校愛心商店的資訊不流通、便利，以致政策難以發揮其功能並保

障孩童的交通安全。 

三、 因部分學校家長或學生不熟悉上放學路線，或家長接送區劃分，或

貪圖一時便利等因素，未能發揮疏散車流的作用，於上放學期間校

園週遭的道路常擠得水洩不通，並出現許多交通違規事件，造成學

生安全的危害。 

四、 目前學生上放學騎乘自行車常與校園周遭道路汽機車，或與人行道

之行人爭道，易造成事故有安全上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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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 希望能增訂對於校園周遭的相關規範，賦予學校管制依據，規範補

教業人員招生活動、旗幟擺設等，勿造成學生上放學干擾及校園安

全疑慮。 

二、 建議針對國中小學校，請校方協助整理附近的愛心店家清單，並透

過班級導師宣導、將此資訊放置於學校網頁及張貼在學校佈告欄

等，僅告知學生要辨別愛心商家圖標尚有不足。 

三、 市府應督促學校就汽車、機車、騎乘自行車及步行上放學時進行路

線規劃，並時常宣導於學生、家長等，搭配導護志工或師長協助交

通疏導與指揮，使人車固定分流，保護學生交通安全。 

四、 請本府交通局評估各校周遭道路，於上放學時學生騎乘自行車有無

安全上之危害，並協助學校改善相關措施或重新設計道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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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處

意見 

教育局 

一、 針對補教業人員於校園週遭發放傳單、招生活動、旗幟擺放等行

為，將公告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請業者至校園週遭進行類此

行為時，依學校規定辦理， 勿造成學生上放學干擾及校園安全疑

慮，並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7條規定，不得妨礙在學學

生之上課及作息及進入學校內宣傳或招生，違者將依相關規定辦

理。 

二、 有關愛心服務站宣導，均有請學校整理清單，並透過行政會議、班

級導師宣導、學校網頁及張貼學校公佈欄等宣導學生知悉。 

三、 本局於開學後調查各校學生通學方式調查，並請學校據以分析學生

通學方式規劃上放學動線，並製作通知單轉知家長知悉配合。另各

校亦積極招募交通導護志工協助上放學交通導護工作，維護學生通

學安全。 

交通局 

一、 有關各校周遭道路規劃設計自行車道，可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

撰之「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並視個案評估建議規劃

串接至本市已設置之自行車道，再行邀集相關權責單位辦理會勘。 

二、 另現狀常有自行車與行人及汽機車共道情形，在加強自行車安全教

育宣導及道安執法部分，可透過學校教導正確觀念與行為，與其他

機構或組織合作傳遞自行車資訊，並結合地方產業園區與各機關團

體加強推動。而在執法與道安方面，根據國外案例，並分析肇事成

因並加強執法對於防制意外、增加安全有相當大的幫助，包括加強

勸導及取締等措施，因此與警政單位的配合，為有效的安全維護。 

三、 本局業依110學年度第1學期各校交通改善需求調查表之建議，邀集

相關單位現勘，共計錄案辦理51個學校周遭相關標誌標線及號誌改

善工程（含停車或標停區域之改善），至9月底已完成15個案件，後

續將繼續派工辦理改善。 

決議 

一、 請交通局於下次會議針對學校周邊通學環境改善計畫需求調查及

處理情形及身障友善相關措施予以專案報告。 

二、 請警察局提供過去一年協助學校執行勸導或取締相關數據報告列

入工作報告。 

三、 請教育局參酌兒少建議，行文至學校單位，廣宣愛心服務站訊息及

規劃學生上、下學接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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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4 

提案委員(單位)：蔡委員易瑾、鄭委員天立、林昀蓁兒少代表及沈琬紜兒少代

表 

案由 
提倡將電子菸等類煙品納入菸害防制法等相關法規，以維護本市青少年

健康權。 

說明 

四、 電子菸等類煙品對於本市青少年的危害甚鉅，目前研究顯示：不吸

菸的青少年受電子煙「鉤癮」後，未來吸菸機率提高8倍；使用過

電子煙的青少年未來吸食大麻的機率增加3.5倍，甚至成為雙重或

多重毒品濫用者，因此急需建立管制措施，以保護本市兒少健康。 

五、 相關說明如下： 

(一) 現行電子菸為非合法產品，但是現行法規對於管制電子菸等類

菸品過於分散，如：形狀似菸品，依菸害防制法開罰5萬元；

其中含有毒品，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含尼古丁或宣稱療

效則依藥事法辦理。雖然部分類菸品未含尼古丁，但是據研究

成分仍含有大量致癌物質，比一般的紙菸更具危害，若在其中

添加毒品，則危害無法估計。 

(二) 有些電子菸的商人為了擴大使用者，甚至設計新穎造型或添加

不同香味料的產品，吸引青少年使用，甚至在裡面添加了毒

品，根據美國 CDC對於「未患菸癮卻吸食電子菸之青少年」所

造成的影響：加速尼古丁成癮；腦部發育障礙；提高誘發癲癇、

哮喘、肺部發炎等疾病的機率；變成吸菸者或成為雙重或多重

毒品濫用者。 

(三)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民國108年所做的調查，高中職學

生電子菸使用率由107年3.4%升至108年的5.6%，國中學生由

107年1.9%上升至108年的2.5%。使用電子菸的學生的原因主要

是「朋友都在吸」。此外，同時使用紙菸、電子菸的比率也有

隨年級愈高，比率愈高之趨勢。 

六、 本提案內容，主要呼應並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24條之1」與「兒

童權利公約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2點」。茲說明如下： 

(一) 《兒童權利公約》第24條之1指出：「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

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權利。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所有兒童享有

健康照護服務之權利不遭受剝奪。」 

(二) 《兒童權利公約》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2點指出：「委員會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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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界定的兒童健康權詮釋為一種包容性權利，不僅指預防、

健康促進、治療、康復和姑息治療服務，而且也指兒童有權盡

可能充分地成長和發展，有權享有一定的生活條件，使其健康

能夠在實施各種解決、保持健康的根本決定因素的方案之後，

達到最高標準。」 

建議 

一、 提倡將電子菸品管制，維護兒少健康。 

二、 學校端安排演講活動時加入宣導電子菸選項，增加學童對於電子菸

危害認知。 

三、 防止菸商販賣電子菸給未滿18歲的兒童。 

研 處

意見 

教育局: 

一、 本府衛生局刻正循行政程序訂定電子煙及新興菸品危害防制自治

條例，後續如制定完成，將請各校依規範辦理。 

二、 為防制校園電子煙危害，已責成各校將電子煙納入校規規範管理，

禁止教職員工生攜帶及吸食電子煙，加強菸害防制教育宣導。 

三、 其他相關積極作法如下： 

(一) 提供衛生福利部相關衛教宣導資源予學校，加強向學生宣導電

子煙危害。 

(二) 健體領域等相關課程內之適當單元融入菸(含電子煙)害防制

議題。 

(三) 將菸(含電子煙)害防制持續列為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必選議

題，電子煙防制納入重點，強調電子煙並無「幫助戒菸」、「減

少菸癮」或「減輕戒斷症狀效果」等功效，以強化校園預防電

子煙之危害。 

四、 本市109學年度菸害防制成果調查: 

(一) 學校辦理教職員工菸害防制教育訓練或增能研習場次計253

場，9,560人參加。 

(二) 學校利用集會或透過網路、社群網站，進行學生菸(含電子煙)

害防制宣導場次計675場，9萬8,441人參加。 

衛生局 

一、 本局已擬具「臺南市新型菸品危害防制自治條例」草案，送至臺南

市議會審議。 

二、 辦理校園菸害防制已納入電子菸危害認知宣導，截至110年9月底共

辦理20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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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南市新型菸品危害防制自治條例」草案中，規定不得販賣、交

付或供應予未滿十八歲者，亦規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或持有

新型菸品。 

決議 

一、 請衛生局儘速研擬並實施臺南市新型菸品危害防制自治條例，持續

加強電子菸害宣導及嚴加查核取締。 

二、 請教育局行文至學校單位，加強宣導及衛教，禁止學生吸食電子煙

及尼古丁。 

 

提案 5 

提案委員(單位)：社會局 

案由 
擬訂 111 年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專案報告案，

建請由工務局及家庭教育中心報告，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 103 年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進議事項主席

裁示，於每次會議擇 2 主題進行專案報告。 

辦法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家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自行從中擇訂與本市較為密切議題，列為下次會議專案報告。本案

通過後，請報告單位於下次會議前提供報告資料供製作會議資料。 

決議 請工務局及家庭教育中心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玖、臨時動議 

  無 

拾、散會：下午 3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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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持續新增列管事項 

編號 

(原始編號) 
列管事項 決議重點 

列

管

情

形 

列管 

單位 

第 1 案 

(1090615-1) 

臺南市補習班資訊管理系

統上，登錄資料是否與其

核準之文件相符且符合法

律規定針對，以維護台南

市學生於課後參加補習班

之受教權。(提案單位:第 5

屆兒少代表) 

臺南市補習班林立，學員

超收情形仍然存在，影響

兒少權益甚大，教育局應

持續進行稽查。 

繼

續

列

管 

教育局 

第 2 案 

(1101209-1) 

針對本市高級中等（含）

以下學校學生因心理健康

相關因素之病假，訂定學

校准假準則，提請討論。 

一、 教育局落實通報跟

追蹤管理機制，並就

兒少委員及兒少代

表所提，關心兒少在

校 心 理 健 康 之 因

素，應有通報或輔導

轉介機制及因應，另

行文至學校，請輔導

室老師跟導師發現

有類似個案時，應即

早關心介入並輔導。 

二、 衛生局依建議三(社

區心理諮詢管道)列

入下次工作報告。 

新

增

列

管 

教育局 

衛生局 

第 3 案 

(1101209-2) 

謹提將登月計畫持續推

行，並擴大實施至臺南市

管轄之高中（職）、國中

（小）校園，同時增加有

助翻轉大眾對於月經污名

之性別平權措施。(提案單

位:蔡委員易瑾、鄭委員天

請教育局宣導及調查各

學校在健康中心或廁所

提供備用生理用品情

形，並於下次專案報告裡

針對偏鄉學生使用情形

及意見想法及相關草案

提出專案報告。 

新

增

列

管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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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始編號) 
列管事項 決議重點 

列

管

情

形 

列管 

單位 

立、沈琬紜兒少代表及黃

可晴兒少代表) 

第 4 案 

(1101209-3) 

有關校園周遭交通問題，

增高危害風險，影響學生

上放學時人身安全，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鄭委員

天立、李委員奕賢、林詩

瓊兒少代表、王盈熙兒少

代表、陳心平兒少代表) 

一、交通局於下次會議針

對學校周邊通學環

境改善計畫需求調

查及處理情形及身

障友善相關措施予

以專案報告。 

二、警察局提供過去一年

協助學校執行勸導

或取締相關數據報

告列入工作報告。 

三、教育局參酌兒少建

議，行文至學校單

位，廣宣愛心服務站

訊 息 及 規 劃 學 生

上、下學接送動線。 

新

增

列

管 

交通局 

警察局 

教育局 

第 5 案 

(1101209-4) 

提倡將電子菸等類煙品納

入菸害防制法等相關法

規，以維護本市青少年健

康權。(提案單位：蔡委員

易瑾、鄭委員天立、林昀

蓁兒少代表及沈琬紜兒少

代表) 

一、 衛生局儘速研擬並

實施臺南市新型菸

品危害防制自治條

例，持續加強電子菸

害宣導及嚴加查核

取締。 

二、 教育局行文至學校

單位，加強宣導及衛

教，禁止學生吸食電

子煙及尼古丁。 

新

增

列

管 

衛生局 

教育局 

第 6 案 

(1101209-5) 

擬訂111年第1次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

請工務局及家庭教育中

心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新

增

工務局 

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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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始編號) 
列管事項 決議重點 

列

管

情

形 

列管 

單位 

員會專案報告案，建請由

工務局及家庭教育中心報

告，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社會局） 

列

管 

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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